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对高新区危险化学品领域的安全监管，提升监管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提高安全生产督导帮扶工作成效和执法检查的精准性，帮助企业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结合高新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监管工作实际，年度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及行业技术服务市场现状，形成本需求报告。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以及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拟聘用专业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日常监管、重点区域、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生产指导帮扶和执法检查等工作，指导应急演练、企业管理人员安全培训教育、隐患排查整治，并为危险化学品领域事故处置、安全生产投诉举报等工作提供专业人员、设施设备和相关技术支持。同时，协助采购人开展对企业的安全生产指导帮扶工作，组织相关专家协助做好上级部门督导检查等。
二、技术要求
（一）按照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指派安全生产领域专家（组），协助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指导帮扶、执法检查，发现隐患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
（二）根据需求，协助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开展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生产投诉举报核查，提供专业人员、技术、设备，提出专业应对方案和处理建议。
（三）根据应急局工作安排，指派安全生产领域专家，协助开展应急演练、双重预防机制体系建设、安全生产标准化建立、安全培训教育等工作。
（四）遇突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按照采购人要求，组织专家组参与应急处置、救援工作，从专业角度提出处置和救援建议，并协助开展事故后总结和现场恢复工作。
（五）根据采购人需求，安排技术人员协助开展安全监管工作资料归档整理、上级部门考核迎检、督促和指导企业隐患整改。
三、资质及人员配置要求
承担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技术服务项目的机构，要求近三年未受到执法部门的刑事、行政处罚，并配备多名涵盖化学、化工、安全等专业的安全专家，以及安全管理、工艺管理、设备管理、电气仪表、设计总图等专业技术人员。
四、成果要求
按月提交月度工作小结，按季度提交专项工作报告，年度提交总工作总结、风险分析报告，所有电子、纸质资料盖章并完整归档交付。
五、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应急管理局按照月度抽查、季度考核、年度总验收的方式开展履约验收，依据服务完成质量、响应效率、成果规范性、工作配合度进行综合评价。同时，承担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技术服务项目的机构，不得假借监管部门名义开展有偿服务、产品推销等违法活动，对服务过程中获取的企业经营数据、安全隐患信息、政务工作资料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外传，承担保密主体责任。
